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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狗

咬狗引发的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案。 顾先

生因陪伴自己 14 年的爱犬哈士奇被突然咬

死， 内心痛苦不已， 要求对方赔偿其各类损

失共计近 8 万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对于

赔偿范围及金额， 应以填平损失为原则， 以

合理为限， 酌定赔偿 1万余元。

委托宠物医院暂管爱犬 不想

出了意外

顾先生家中长年养着一条哈士奇， 顾先

生十分喜爱， 给它起名为“奇奇”。 被告陈女

士则是案外人陆先生的公司员工， 受陆先生

委托在其外出期间代为照看金毛犬。

今年 6 月 26 日， 顾先生因近期要外出，

于是决定将奇奇委托瑞鹏宠物医院暂管。 宠

物医院当天对奇奇做了常规体检， 一切指标

正常， 于是奇奇留在了医院。 次日晚 7 时许，

奇奇由宠物医院工作人员带出散步， 在行至

闵行区华商时代广场内时， 恰逢陈女士牵着

一只金毛犬也在散步。 不料， 金毛犬见到奇

奇后， 突然挣脱陈女士的狗绳冲向奇奇， 并

从后面一口咬住哈士奇的背、 脖等处， 奇奇

当场死亡。

宠物医院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联系了顾先

生， 心急火燎的顾先生赶紧在家人的陪同下

来到现场， 当他看见心爱的奇奇被咬死的惨

状后， 瞬间情绪崩溃， 妻子则在一旁报了警。

经警方了解， 陈女士照看的金毛犬根本没有

养犬证及狂犬病免疫证明， 此前曾多次咬伤

他人宠物犬。

此后， 顾先生及妻子携奇奇前往瑞鹏宠

物医院， 花费了相关费用。 痛失爱犬的顾先

生内心深受创伤， 他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

法院判令被告陈女士赔偿奇奇的医疗费、 尸

体存放费、 火化费、 交通费、 死亡赔偿金等

合计 7 万余元， 此外， 顾先生还在诉请中主

张了精神损害抚慰金 5000 元。 顾先生认为，

奇奇一直陪伴他娶妻生子， 并和他以及他的

家人建立了深厚感情， 对他而言， 奇奇是家

人一样的存在。 在现场亲眼目睹奇奇死后的

惨状后， 他心如刀割， 内心受到极大的创伤，

其精神利益应当获得保护。

法院：酌情支持精神损害抚慰

金1000元

庭审中， 被告陈女士不同意原告的诉讼

请求， 她表示， 哈士奇犬死亡的直接原因虽

系金毛犬扑咬， 但哈士奇犬当场即被咬死，

后续医疗费、 尸体存放费、 火化费及交通费

不是必要支出，而且该犬非赛犬后代，犬只仅

是法律上的普通物而非人格物，灭失后只可依

据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进行赔偿，该犬在损

失发生时因年老患病其市场价值已近乎于无。

她还认为，犬只饲养日常成本、用药及用品费

用属其正常生存的基本维持成本，不属于赔偿

范围，此外，原告本人人身权益未受侵害，精神

损害抚慰金的主张并无法律依据。

法院审理后认为， 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

损害的， 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 本案中， 金毛犬在被告管理期间咬

死原告的哈士奇犬， 被告应承担全部赔偿责

任。 对于赔偿范围及金额， 应以填平损失为

原则， 以合理为限， 法院对 DR 片拍摄费、

尸体存放费、 火化费等费用一一予以确认，

对其他医疗费用未予支持。

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 虽哈士奇犬属法

律上的财产范畴， 但顾先生在饲养该犬 14 年

间投入了大量感情， 甚至作为家庭成员对待，

该犬作为顾先生生命历程的见证者对其具有

特殊纪念价值。 法院结合顾先生对哈士奇犬

的饲养年限、 情感投入、 顾先生亲见该犬被

咬死后的惨状等因素， 认为该犬死亡必然对

顾先生身心造成一定损害， 酌情支持精神损

害抚慰金 1000元。

据此， 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法官说法】

“关于饲养人就宠物死亡主张的精神损

害赔偿， 可在特定条件下考虑， 但还须严格

限制。 精神损害赔偿以法律规定的范围为限，

不宜作随意性扩大。 宠物能否上升为具有精

神属性或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物品， 从而构

成精神损害赔偿的基础， 应当从人对宠物所

给予的感情和依托宠物所形成的人格利益来

分析确认。 在对宠物受损时饲养人精神损害

的赔偿金额上， 则必须考虑人之侵权受损时

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金额界定， 不宜出现过

高的赔偿金额。” 本案承办法官、 闵行法院法

官何刚表示。

14岁爱犬寄养宠物医院意外被咬死
法院酌情判赔1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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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A6）

第四章 设施维护与保护

第三十八条 雨水源头减排设施

的运行维护单位应当按照法律、 法规

和相关技术标准， 对雨水源头减排设

施进行维护， 保障雨水源头减排设施

完好。

第三十九条 排水与污水处理设

施运行维护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生

产管理制度， 按照法律、 法规和相关

技术标准， 对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进

行日常巡查、 维修和养护， 保障排水

与污水处理设施完好。

第四十条 市、 区水务部门应当

对排水管道及检查井进行周期性检测

评估， 并根据检测评估结果和排水管

道及检查井的材质、 使用年限等情

况， 组织实施修复和改造。

排水管道及检查井的修复和改

造， 优先采用非开挖工艺。

第四十一条 因施工确需临时封

堵排水管道的， 建设单位应当编制临

时排水方案， 向市或者区水务部门提

出申请， 经批准后实施。 施工期间，

应当采取临时排水措施。 施工结束

后， 应当按照要求予以恢复。

第四十二条 排水单位和个人因

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发事件， 排放的

污水可能危及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安

全运行的， 应当立即采取措施消除危

害， 并及时向市或者区水务、 生态环

境等有关部门报告。

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单

位应当编制本单位排水与污水处理突

发事件应急预案， 向市或者区水务部

门备案。 排水与污水处理安全事故或

者突发事件发生后， 设施运行维护单

位应当立即启动本单位应急预案， 并

向事故发生地的区水务、 生态环境部

门报告。 按照应急预案要求需要启用

污水输送干线紧急排放口排水的， 排

水与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单位应当

在启用前， 向市水务部门报告。

第四十三条 市水务部门应当会

同有关部门划定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

保护范围， 并向社会公布。 其中， 污

水输送干线管道、 直径八百毫米以上

的排水管道或者排水泵站 （以下统称

重要设施） 的保护范围为设施外侧二

十米内。

建设单位在保护范围内从事爆

破、 钻探、 打桩、 顶进、 挖掘、 取土

等可能影响设施安全的活动的， 应当

查明管线信息， 并与设施运行维护单

位按照有关技术规范制定设施保护方

案。 在重要设施外侧三米范围内， 从

事爆破、 打桩、 顶进、 实施深度大于

管顶高程的开挖施工和井点法降低地

下水位的施工等活动的， 建设单位制

定的设施保护方案应当经专家论证通

过后， 报市或者区水务部门备案。

第四十四条 在排水与污水处理

设施保护范围内从事爆破、 钻探、 打

桩、 顶进、 挖掘、 取土等可能影响设

施安全的活动的， 建设单位应当组织

施工单位、 监测单位按照设施保护方

案采取施工保护措施和监测措施； 排

水与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单位应当

指派专业人员进行现场管理。

监测单位在监测过程中发现监测

指标达到监测控制限值时， 应当立即

通知施工单位。 施工单位应当立即停

止施工， 采取措施， 消除安全隐患，

并告知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

单位。

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前和施工

后， 与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

单位确认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的完好

状态。

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因建设活动

受损的， 建设单位应当立即组织维

修， 并依法赔偿损失。

第四十五条 禁止从事下列危及

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的活动：

（一） 损毁、 盗窃排水与污水处

理设施；

（二） 穿凿、 堵塞排水与污水处

理设施；

（三） 向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排

放、 倾倒剧毒、 易燃易爆、 腐蚀性废

液和废渣；

（四） 向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倾

倒垃圾、 渣土、 施工泥浆等废弃物；

（五） 建设占压排水与污水处理

设施的建筑物、 构筑物或者其他设

施；

（六） 将混有产业废水的污水排

入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七） 其他危及排水与污水处理

设施安全的活动。

第四十六条 市、 区建设、 水务

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

对雨水源头减排设施的运行维护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

市、 区水务部门应当按照要求，

对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

市、 区水务部门和镇 （乡） 人民

政府应当每年对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

运行维护单位进行考核或者绩效综合

评价。 评价结果应当作为费用结算的

依据。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

行为， 法律、 法规已有处理规定的，

从其规定。

第四十八条 违反第四十一条规

定， 建设单位擅自封堵排水管道或者

经批准临时封堵后未按照要求予以恢

复的， 由市水务行政执法机构或者区

水务部门责令改正， 处五万元以上三

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九条 违反第四十二条第

二款规定， 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运行

维护单位未履行紧急排放口启用报告

义务的， 由市水务行政执法机构或者

区水务部门责令改正， 处二万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条 违反第四十三条第二

款规定， 建设单位未将经专家论证通

过的设施保护方案报水务部门备案

的， 由市水务行政执法机构或者区水

务部门责令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 处

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一条 违反第四十五条规

定， 从事危及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安

全活动的， 由市水务行政执法机构或

者区水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限

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给予警告； 逾期不采取补救措施或者

造成严重后果的， 对单位处十万元以

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 对个人处二万

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造成损失

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构成犯罪

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二条 市、 区水务部门、

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和镇 （乡） 人

民政府及其工作人员， 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 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

级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处分：

（一） 未依法履行排水与污水处

理设施建设、 维护、 保护等职责的；

（二） 未依法实施行政许可的；

（三） 未依法调查处理有关危及

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活动的投

诉、 举报， 致使公共利益受到严重损

害的；

（四） 其他玩忽职守、 滥用职

权、 徇私舞弊的。

第六章 附则

第五十三条 本条例自 2020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1996 年 12 月 19 日

上?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的 《上?市排

水管理条例》 同时废止。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简宁

本报讯 家住上?市长宁区的李老伯年

岁已高， 子女特意聘请了一名住家保姆来照

料李老伯的日常起居。 去年， 李老伯被查出

身患重病， 子女认为是保姆周某没有将老人

照顾好，便将周某辞退。不想，周某为此心怀不

满，竟数次上门闹事。 经长宁区人民检察院提

起公诉，周某最终因犯寻衅滋事罪获刑。

去年 4 月 16 日， 周某为报复李老伯一

家， 私自来到李家， 还叫来锁匠开锁入室，

李家人发现后报警。 民警将双方带回派出所

调解， 周某当场签订调解协议书， 承诺今后

未经李家人许可， 不再擅自进入李家。 然而，

周某很快就将她的承诺抛之脑后。 5 月 3 日

晚上， 周某再次来到李家， 趁屋内人没有察

觉之际溜进厨房， 用厨房内的剪刀剪断了电

饭煲、 微波炉、 电水壶等电器的电线， 造成

电路跳闸， 也因此惊动了屋内人。 周某见状

逃走， 离开时还顺走了作案的剪刀和一个电

水壶。 次日晚上， 她又想上门捣乱， 但因房

门被反锁未能进入室内。 为报复泄愤， 周某

用胶水堵住锁眼， 并将门口放置的画架带走

丢弃。 事发后， 李家人花费 1000 余元维修门

锁和电器。 被周某拿走的电水壶和画架经估

价合计价值 148元。

去年 5 月 11 日， 公安机关将周某抓获。

长宁检察院依法审查后认为， 周某的行为已

涉嫌寻衅滋事罪。

案件审理期间， 周某在家属帮助下退赔

了李老伯一家的经济损失。 经长宁检察院提

起公诉， 同年 10 月 30 日， 周某因犯寻衅滋

事罪被判处拘役 6个月。

【检察官说法】

本案中， 周某与李家之间的纠纷可视为

因雇佣关系产生的民事纠纷。 然而， 在公安

机关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后， 周某为泄愤继续

对李家人的住处进行恶意破坏， 其行为就从

普通民间纠纷升级为寻衅滋事行为。

一般情况下， 任意损毁财物型的寻衅滋

事行为， 要造成 2000 元以上的经济损失才能

定罪。 但是， 为了加强对老年人的司法保护

力度， 司法解释还规定， 任意损毁老年人的

财物， 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即使损失金额

未达到 2000 元， 也应当认定为寻衅滋事罪。

被害人李老伯是 85 岁高龄、 身患重症的老

人， 周某损坏电器、 胶水堵门等行为均严重

干扰了老年人的正常生活， 造成恶劣影响，

故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

检察机关提醒， 如有劳务纠纷， 应通过

合法途径进行协商解决， 切勿采取过激行为

或者暴力手段进行报复、 泄愤， 否则将承担

相应法律后果。 且老年人受到法律特殊保护，

以老年人为侵害对象的违法犯罪行为， 将受

到从严处理。

堵锁眼剪电线 保姆被辞竟上门闹事
因犯寻刑滋事罪被判刑


